
[bookmark: _GoBack]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关于加强2024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做好2024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管理工作，按照《中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党工委会会议决定事项交办通知》（〔2023〕14号）相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应急管理局牵头起草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关于加强2024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为便于公众更好的了解文件主要内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按照《中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党工委会会议决定事项交办通知》（〔2023〕14号）相关要求，更好的引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管理规定,有效减少环境污染，确保不发生烟花爆竹事故，确保不发生负面舆情，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新春佳节。应急管理局在广泛征求各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关于加强2024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依据
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一是烟花爆竹燃放和销售要求，二是燃放应当遵守的规定，三是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
按照党政办法制办的相关要求，现需党群工作部融媒体中心协助在网上征求意见不少于七天。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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